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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BATA 第 184 號決議 

 

本決議採納了灣區州立收費橋樑的通行費率表。 

此行動的討論内容包含在執行董事提供給 BATA 監督委員會的 2024 年 12 月 11 日備

忘錄中，以及執行董事提供給 BATA 的 2024 年 12 月 18 日備忘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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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灣區州立收費橋樑通行費率表 

 

灣區收費管理局 

第 184 號決議 

 

鑒於，灣區收費管理局（「本局」）係根據《加州街道和公路法典》第 30950 條及

其後續條款設立；以及 

鑒於，本局管理舊金山灣區七座州立收費橋樑的通行費收入並資助相關改善工程，這

些橋樑包括：Antioch 大橋、Benicia-Martinez 大橋、Carquinez 大橋、Dumbarton 大橋、

Richmond-San Rafael 大橋、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和 San Mateo-Hayward 大橋（「橋樑

系統」）；以及 

鑒於，加州法律要求本局上調已採納的通行費率表中所規定的費率（「通行費率」），

以履行未償還收費橋樑收益債券契約下的義務和承諾，以及與信貸提供者和利率交換對手

相關協議的要求；此外，法律亦授權上調通行費率，為橋樑系統的建設、運作、維護、維

修和翻新等提供資金；以及 

鑒於，COVID-19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政府和私營部門所採取的相關應對措施（包括

居家令和遠距工作）的影響，導致橋樑系統的交通量下降，從而使通行費收入低於預期，

同時，橋樑系統的修復和其它工程的建設成本高於預期，為應對這些情況，相關單位正採

取措施，以節省運營成本、改善通行費違規罰款的徵收、尋找新的資金來源，並考慮上調

通行費率，以履行本局上述義務；以及 

鑒於，在通行費率上調以前，加州法律要求本局在上調通行費前先舉行公開聽證會，

且至少提前 30 日通知州議會兩院的交通政策委員會；本局已遵循這些規定，於 2024 年 

11 月 20 日舉行公開聽證會，並於 2024 年 11 月 12 日以信函的方式通知州議會兩院

的交通政策委員會；以及 

鑒於，加州法律規定，本局可向透過電子方式或其他非現金方式支付通行費的特定客

戶提供折扣；此外，即使有其他法律，仍允許根據不同的支付方式提供差異化的通行費

率，並對本局認定的高乘載車輛提供額外折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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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基於上述說明，本局決定上調通行費率；以及  

鑒於，本局意圖利用本決議中所採納上調通行費所產生的收入，支援橋樑系統的運營、

維護和修復，包括推動本局的資本改善計劃（該計劃可能不時加以修正）以及相關的債務

償還；以及 

鑒於，根據 BATA 第 136 號決議，本局於 2020 年 4 月 23 日暫停了舊金山奧克

蘭海灣大橋擁堵費的徵收，直至本局採取進一步行動恢復擁堵費爲止。雖然目前暫無計劃

考慮恢復擁堵費的徵收，如若未來恢復擁堵費，擁堵費將納入收費表中；據此決議如下 

決議，本局認為上述說明真實正確；並進一步 

決議，本局根據《加州街道和公路法典》第 30918(c) 條規定，茲認定下列車輛為高

乘載車輛，以便按本局的通行費率表享有通行費折扣：(1) 乘載三人或以上的兩軸車輛

（無拖車）；(2) 製造商設計乘載不超過兩人的兩軸車輛，且實際乘載兩人（無拖車）；

(3) 摩托車； 並進一步 

決議，本局茲採納所附通行費率表，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而本局先前根據

第 128 號決議採納的通行費率表將繼續有效，直至本決議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並

將其取代爲止；並進一步 

決議，茲授權並指示本局主席、本局副主席、本局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及其他相應

官員，以本局名義並代表本局，共同和個別負責簽署和交付所有證書、文件、修正案、指

示、命令、聲明和請求，並酌情採取任何及所有必要或適當的措施與行動，以實施本決議

所通過的收費表，並落實本局在本決議中批准的其他行動；並進一步 

決議，本決議自通過後生效。 

灣區收費管理局 

 

 

 

Alfredo Pedroza 主席 

 

以上決議由灣區收費局於 2024 年 12 月 18 日在加

州舊金山及其他遠程地點召開的例行會議上獲得正式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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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橋樑的收費時間表 

（2026年 1月 1日起生效） 

橋樑和通行費 

• 兩軸車輛 

• Antioch 大橋、Benicia-Martinez 大橋、Carquinez 大橋、Dumbarton 大橋、

Richmond-SanRafael 大橋、SanMateo-Hayward 大橋，以及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 

•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生效 

• 兩軸車輛——常規通行費：8.50美元 

•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生效 

• 兩軸車輛——常規通行費：9.00美元 

• 2028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生效 

• 兩軸車輛——常規通行費：9.50美元 

• 2029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生效 

• 兩軸車輛——常規通行費：10.00美元 

• 2030年 1月 1日起生效 

• 兩軸車輛——常規通行費：10.50美元 

自 2027年 1月 1日起，透過車牌帳戶支付通行費的兩軸車輛需額外支付 0.25美

元，透過收費單支付通行費的兩軸車輛需額外支付 1美元。 

 

• 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擁堵費 

• 根據 BATA第 136號決議，自 2020年 4月 23日起，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

橋暫停徵收兩軸車輛擁堵費，直至 BATA在正式公告的公開會議上採取行

動恢復擁堵費爲止。若恢復擁堵費的徵收，收費時間表如下： 

• 兩軸車輛在週一至週五的午夜 12:01至凌晨 5點、上午 10點至下午

3點，以及晚上 7點至午夜期間——常規通行費的基礎上減少 1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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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軸車輛在週一至週五的凌晨 5點至上午 10點，以及下午 3點至

晚上 7點期間——常規通行費的基礎上外加 1美元。 

• 兩軸車輛在週六午夜 12:01至週日午夜期間——常規通行費。 

 

 

• 多軸車輛 
 

• 所有橋樑 
 

•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生效： 

3軸車輛 19.50美元 

4軸車輛 25.00美元 

5軸車輛 30.50美元 

6軸車輛 36.00美元 

7軸或以上的車輛 41.50美元 

 

•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生效 

3軸車輛 21.00美元 

4軸車輛 27.00美元 

5軸車輛 33.00美元 

6軸車輛 39.00美元 

7軸或以上的車輛 45.00美元 

 

• 2028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生效： 

3軸車輛 22.50美元 

4軸車輛 29.00美元 

5軸車輛 35.50美元 

6軸車輛 42.00美元 

7軸或以上的車輛 48.50美元 

 

• 2029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生效 

3軸車輛 24.00美元 

4軸車輛 31.00美元 

5軸車輛 38.00美元 

6軸車輛 45.00美元 

7軸或以上的車輛 52.00美元 

 

• 2030年 1月 1日生效 

3軸車輛 25.50美元 

4軸車輛 33.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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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軸車輛 40.50美元 

6軸車輛 48.00美元 

7軸或以上的車輛 55.50美元 

 

• 自 2027年 1月 1日起，透過車牌帳戶支付的多軸車輛通行費將額外增加

0.25美元，透過收費單支付的多軸車輛通行費將額外增加 1美元。 

• 收費基於車輛組合在道路上的總軸數。通行費會因一天中不同的時間而有

所變化，具體由收費點的時鐘或計時設備決定。 

• 電單車/機車/摩托車屬兩軸車輛。 

• 在 Antioch大橋、Benicia-Martinez大橋和 Carquinez大橋上，通行費僅在東

行方向收取；而在 Dumbarton大橋、Richmond-San Rafael大橋、舊金山-奧

克蘭海灣大橋和 San Mateo-Hayward大橋上，通行費則僅在西行方向收

取。 

FASTRAK®電子收費系統 

• 橋樑通行費可使用 FasTrak®進行電子支付。 

• 有關 FasTrak®的資訊，請瀏覽網站 www.511.org或致電 FasTrak®客服中心：877-

BAY-TOLL（877-229-8655）。 

 

FASTRAK®電子收費系統區域三號提案通行費折扣 

所有橋樑 

• 在同一日曆日的通勤時段內於多座大橋上通行的車輛，有資格獲得區域三號

提案（RM3）的通行費折扣，具體如下： 

• 如果在上午通勤時段內單次通過一座收費大橋（在此稱為「通

行」），然後在下午通勤時段內發生一次或多次通行，則車輛將在當

天第二次通行（即下午通勤時段的首次通行）中獲得折扣。 

• 如果上午通勤時段內車輛有兩次或多次收費通行記錄，則第二次通行

可獲得折扣。 

• 如果下午通勤時段內車輛有兩次或多次收費通行記錄，則第二次通行

可獲得折扣。 

• 當天同一車輛最多可享一次上午折扣和一次下午折扣。 

http://www.5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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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勤時段為週一至週五 

• 上午通勤時段為凌晨5點至上午10點。 

• 下午通勤時段為下午3點到晚上7點。 

• 僅適用於兩軸車輛。 

• 通行必須發生在以下州營橋樑上：Antioch大橋、Benicia-Martinez大橋、 

• Carquinez大橋、Dumbarton大橋、Richmond-San Rafael大橋、舊金山-奧克蘭

海灣大橋以及San Mateo-Hayward大橋。 

• 兩次通行的通行費必須是由 FasTrak®電子收費系統收取的，如下所示： 

• 使用與灣區 FasTrak®帳戶關聯的相同車牌或相同感應器。使用與灣區

車牌圖像帳戶關聯的相同車牌（即車牌帳戶、一次性付款帳戶）。 

• 此折扣不適用於在舊金山灣區以外收費運營機構所註冊的 FasTrak®帳戶持

有者。 

• 區域三號提案（RM3）的通行費折扣適用於第二次通行所產生的通行費。折扣金

額僅根據第二次通行的通行費率計算。首次通行的通行費金額與第二次通行的通行

費折扣金額無關。 

• 若第二次通行為全額通行費，則在區域三號提案（RM3）下的通行費折扣金額為

1.50美元。 

• 若第二次通行為共乘折扣通行費，則在區域三號提案（RM3）下的通行費折扣金

額為 0.75美元。 

 

通勤巴士和共乘車輛 

• 根據管理局的操作程序，通勤巴士或共乘車輛可隨時在指定車道上免費通行。需持有管理

局簽發的免費 FasTrak®收費感應器，否則車輛將被按軸收費。 

• 通勤巴士需具備以下特徵： 

(1) 為運載 10人以上（包括駕駛員）而設計、使用或維護的車輛； 

(2) 針對橫跨一座州營收費大橋運營的車輛，其路線的起點和終點位於該橋收費站 50

英里的半徑範圍內；和 

(3) 為市政機構、公營企業、公共交通區、公用事業區、政治分區或私人公司的員工定

期提供非營利且與工作相關的交通服務，或由獲得加州公用事業委員會簽發公共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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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必要性證書的運輸公司所運營的車輛。 

• 共乘車輛是指依照現行共乘法律與規定運營的車輛，設計用於搭載包括駕駛員在內 10

人以上但不超過 15人，主要以共乘為目的，進行非營利且與工作相關人員的運輸。 

 

高乘載車輛 

• 灣區收費管理局針對使用 FasTrak®支付通行費的高乘載車輛，在以上橋樑通行時給予通行

費優惠。 

• 減免費率如下： 

•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生效：4.25美元 

• 2027年 1月 1日至 2027年 12月 31日生效：4.50美元 

• 2028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生效：4.75美元 

• 2029年 1月 1日至 2029年 12月 31日生效：5.00美元 

• 2030年 1月 1日生效︰5.25美元 

• 減免費率僅適用於以下時段：所有橋樑週一至週五凌晨 5點至上午 10點，以及週一至週

五下午 3點至晚上 7點。 

• 以下車輛被歸類為高乘載車輛： 

(1) 搭載三人或三人以上的兩軸車輛（不含拖車）； 

(2)由製造商設計的乘坐人數不超過兩人且搭載兩人的兩軸車輛（不含拖車）；以及 

(3)電單車/機車/摩托車。 

• 如想獲得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的通行費優惠，高乘載車輛必須使用指定的高乘載車

道，且必須使用 FasTrak®或 FasTrak Flex®收費感應器。 

• 在以下橋樑上通行，上述定義的高乘載車輛必須使用指定的高乘載車道，並將 FasTrak 

Flex®收費感應器的人數設置為「3」，方可享有通行費減免。而載有兩人的兩軸車輛（不

含拖車）可透過將 FasTrak Flex®收費感應器的人數設置為「2」，在支付全額通行費的情

況下，可使用指定的高乘載車道： 

(1) Antioch大橋 

(2) Benicia-Martinez大橋 

(3) Carquinez大橋 

(4) Dumbarton大橋 

(5) Richmond-San Rafael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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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an Mateo-Hayward大橋 

• 一天中不同時間的通行費會有所不同，具體由收費點的時鐘或計時設備決定。 

• 只要法律允許，貼有加利福尼亞州機動車輛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簽發

的合資格印花貼紙的清潔能源車輛可以在指定的共乘時段，以共乘優惠費率使用橋樑的共

乘車道。 

 

永久低排放車輛 

• 灣區收費管理局對在上述橋樑通行，且貼有機動車輛管理局（DMV）印花的低排放車輛

（例如，使用FasTrak®清潔能源車輛（CAV）收費感應器支付通行費的電動車）提供通行

費減免。 

• 減免費率與高乘載車輛的減免費率相同，且僅適用於高乘載車輛減免費率時段。 

 

行人和騎自行車者 

• 根據加利福尼亞州運輸部的操作程序，任何橋樑若有供行人或騎自行車者使用的指定車道

或道路，行人和騎自行車者可免費通過。 

 

橋樑通行費評估的車輛定義 

• 「電單車/機車/摩托車」是指任何具備供騎乘者使用的座椅或鞍座的機動車輛，最多有四

個車輪與道路接觸，其中兩個車輪是側車的功能部件。 

• 「座位數」——如果提供單獨座位，則應使用此類座位的數量來確定座位數。如果未使用

單獨座位，則應以每人 17英寸的座位寬度來確定座位數。 

• 「車輛組合」應包含任何由機動車輛和牽引車輛組成的組合。通行費將根據整個組合中在

道路上的總車軸數來進行評估。 

• 「拖車」是指任何設計用來運載人員或財物且可由機動車輛牽引的車輛，包括半拖車。 

 


